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
晋文物函〔2023〕413号

山西省文物局关于长治市潞城区

文物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的批复

长治市文物局：

你局《关于潞城区文物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立项

的请示》（长文物〔2023〕49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该项目立项。

二、对总登记号为 S2、S6、S9、S10、S11、S17、S19、S26、

S39的文物进行修复，其他暂不修复。

此复。

山西省文物局

2023年 7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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